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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要點 
100年8月16日 臺中教育大學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9月10日 臺中教育大學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9月10日 臺中教育大學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0月22日 臺中教育大學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複審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9月3日 臺中教育大學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17日 臺中教育大學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9月7日 105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8月31日 106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95年 6月 27日台中(二)字第 0950090178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 101年 8月 17日臺中(二)字第 1010148444號函辦理。 

(三)教育部 103年 8月 19日臺教師(二)字第 1030098065B號令修正發布要點辦理。 

(四)教育部 106年 6月 19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070104B號令發布要點辦理。 

二、目的 

(一)扶助清寒優秀學生及鼓勵成績優秀學生參與師資培育，培育具社會關懷及教育熱忱之優質

專業教師。 

(二)發展本校師資培育特色，形塑師資培育良師典範。 

三、名額 

(一)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總名額以教育部每學年核定公布為主，實際名額每年由師資

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公告。 

(二)師資培育獎學金優先核給符合申請資格之經濟弱勢及區域弱勢學生，以不少於核定總額之

30%為原則，未足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生甄選。 

(三)每學年保留核定總額之特定比例予前學年度已領取獎學金學生，每學年保留比例由甄選委

員會決議之。 

四、獎學金申請 

(一)申請資格 

1.本校各師資培育學系一年級新生。 

(1)學科能力測驗入學，符合以下兩條件者，得提出申請。 

a.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中至少一科應達前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七十五百分位數之考

生級分），其餘二科應達均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五十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b.學測總成績須達全校百分等級(PR值)75以上。 

(2)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符合以下兩條件者，得提出申請。 

a.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中至少一科應達前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七十五百分位數之考

生級分)，其餘二科應達均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五十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b.須將本校任一科系列為前 15志願。 

(3)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學測總成績須達全校百分等級(PR值)75以上者，得提出申請。 

2.師資培育學系二年級以上師資生或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程生，符合「申請前一學年每

學期學業總成績應達前 30%且達 80 分以上，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達 70 分以上」之條

件者，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間：每學期自新生報到至開學二週內(詳細日期依當年度公告為準)，辦理申請。 

(三)申請表格：請至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網頁下載。 

(四)檢附證明：入學成績由本校註冊組提供。申請者需填妥申請表，並檢附下列相關文件，送

交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1.大學部一年級新生：檢附申請表、申請報告書；經濟或區域弱勢學生需附證明文件。 

2.大學部二、三、四年級師資生(學程生)及碩士班師資生(學程生)：檢附申請表、申請報告

書、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證明；經濟或區域弱勢學生需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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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甄選程序、錄取及報到 

每學年辦理一次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申請與初(複)審作業、甄試作業、決審會議及錄取

標準規定如下： 

(一)初(複)審作業：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審查申請者是否符合資格、已繳交各項資料

與證明文件。 

(二)甄試作業：十月中旬前，在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網頁公佈甄試方式與日期。 

(三)決審會議：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召開「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決定錄取名

單。 

(四)具備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學生，甄選成績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議決議，得

低於該年級錄取標準錄取之。 

(五)備取名額及錄取報到：依甄選總成績排序備取若干名，正取生於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

處規定報到時間未報到或於報到後 2週內放棄受獎資格者，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六、師資生(學程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基本能力檢定。 

(二)服務學習、校內志工、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 

(三)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每學期至少三

十六小時。 

(四)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等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

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五)參與至少一次本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六)積極參與師資培育相關學習活動。 

七、獎學金額度及請領原則 

(一)獲甄選通過之師資生(學程生)，每名每月核發新臺幣 8,000元，以甄選錄取後之次月起請

領。 

(二)退學、休學、放棄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教育實習課程階段不提供獎學金)者，僅得

領取至發生事實之月份。 

(三)獲獎學金之師資生(學程生)不得重複請領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但低收入戶

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四)師資生(學程生)於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第六點任一款規定者，應由學校停發一個月獎學

金。 

八、小教師資生資格之取得 

(一)錄取之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大一學生(幼教系、特教系除外)即具備小教師資生資格，可自

大一修讀師資培育課程。 

(二)幼教系及特教系之學生： 

1.大一通過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程序，錄取成為受獎學生後，若欲修習小教師資培育課程，

大一上學期學業成績尚須達全班前 20%。此兩系錄取之學生需於規定期間內至師培就輔

處報到，確認是否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並自大二上學期起修習小教師資培育課程。 

2.大二通過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程序，錄取成為受獎學生後，若欲修習小教師資培育課程，

大二上學期學業成績尚須達全班前 20%。此兩系錄取之學生需於規定期間內至師培就輔

處報到，確認是否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並自大二下學期起修習小教師資培育課程。 

3.上述確認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之幼教系、特教系錄取之受獎學生，依成績比序納入本校每年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規劃名額中。確認修習師資培育課程者，學分費需按規定另外繳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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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甄選委員會組成與職責 

(一)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成立甄選委員會，置委員 15至 17人，聘期一年。由處長擔任召集

人，處長及師資培育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其餘為各師資培育學系主任，委員由師培處簽

請校長聘任之。 

(二)甄選委員會負責獎學金甄選相關事宜及議決錄取名單。 

十、本要點適用 106 學年度起錄取學生，105 學年度(含)以前錄取學生適用錄取當年度公告之

要點。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於106年8月31日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通過， 

由106年9月8日校長核准，106年9月11日公告。 

 


